
【弼兴知产出海-技术出海】（一）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合规路径与
风险警示

引言

技术出口技术出海的关键组成部分，技术出口是指将技术从中国境内转移到境外，通过贸易、投资

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式实现。具体形式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

秘密转让、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转移行为[i]。

从政策逻辑看，技术出口管制并非单一限制措施，而是植根于经济全球化深化与国际技术竞争加剧

的时代背景，各国为平衡“技术流通效率”与“国家安全保障”形成的普遍治理选择。我国在“走出去”战

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技术出口规模持续扩大，通过《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对外贸易

法》等构建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对技术出口分类实施许可或登记管理。

本文围绕技术出海核心需求，系统梳理我国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体系与法律依据，拆解不同类别技

术的合规判定标准与实务操作流程，分析未经许可出口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案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

类别判定、许可/登记手续办理到风险防范的全链条指引，帮助企业守住合规底线、规避法律风险，

助力企业在符合国家利益与监管要求的框架下，实现技术出海的有序推进与长期价值。

一、技术出口的管制政策

我国对技术出口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实施分类管理，分为禁止出口技术、限制出口技术和自由出口技术三类，不同类别技术的判

断需结合禁止/限制出口目录与临时公告。技术出口的具体分类情况、判断标准及法律依据如下表所示：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具体内容见文末附录部分）由商务部会同科技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调整并公布[ii]，是判定技术出口

类别及管理方式的重要依据。该目录定期修订，以适应技术发展与贸易管理需求， 最新的一次调整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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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于2025年7月15日发布，删除了3项技术条目，新增1项，修改1项，目前目录一共包含23种禁止

出口的技术和109种限制出口的技术，下表列举了部分典型的被限制/禁止出口的技术类型：

技术出口许可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起我国技术出口管理的严密体系，旨在规范技术出口行为，维护国家

核心利益、产业安全以及技术贸易秩序。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

术进出口管理条例》是最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共同对技术出口许可的管理制订了详细的规则。下表梳理

了与技术出口许可相关核心法律条文。





二、技术出口的合规路径

（一）自由出口技术的合同备案登记流程

自由出口技术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办理技术合同备案登记，负责办理的主管部门是按属地原则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各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在实务中的要求略有不

同，在上海地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已陆续将各区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业务下放各区的商

务委员会 [iii] ，因此下文将以自由出口技术的合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商务委员会的登记流程为

例 [iv]，阐述相关规定和要求：

申请材料方面，如下表所示：



办理流程如下表所示：

（二）限制出口技术的许可证申请流程

限制出口技术的情况下，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出口。负责办理的主管部门是按属地原

则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在上海地区，限制出口技术的许可由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主管[v]，申请许可的流程需要分两步完成：1.申请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vi]；2.申请限

制出口技术许可证[vii]。下文以限制出口技术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申请许可证的流程为例，阐述相

关规定和要求。

第一步是申请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申请材料方面，如下表所示：



办理流程如下表所示：

注：《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的有效期为3年。

第二步是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证（须在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3年内），申请材料方面，如下表

所示：

办理流程如下表所示：

三、技术出口违规的法律风险警示

在技术出口过程中，不同类别的技术若未遵循相应的许可或登记规定，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法律

后果。

（一）限制类技术未获许可出口的法律后果



限制出口的技术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绝对禁止出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

出口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擅自超出许可的范围进口或者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

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海

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或者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可以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

此类行为若情节严重触犯刑法，将依据刑法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若尚不够刑事处罚，也会根

据不同情况处理，或按海关法有关规定处罚，或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包括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罚款及撤销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在内的相应处罚。目前，尚未检索到公开案例涉及禁止或

限制出口技术的行政处罚记录，仅检索到涉及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的案例，但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及国家对技术出口的监管立场，商务部和海关后续可能会提升出口管制

相关执法能力。

一般来说，情节比较轻微的，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例如，2024年10月10日，深圳市鼎峰无限

电子有限公司在2021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14日期间，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5台

药箱容量超20升的植保无人机（申报商品名称为“自动农药喷洒器”），涉及3份出口报关单，该

无人机属于需办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的管控物项，但公司出口时未申请且未交验许可

证。布吉海关鉴于其危害后果较轻、认错认罚、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缴纳5万元保证金，认定其

违反出口管制规定，对该公司没收违法所得9.4711万元，并处罚款2万元[viii] 。

2024年10月29日，邳州钟锦贸易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和顺威报关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

蛇口海关申报出口休闲椅、灯具、地毯、刀头。后经蛇口海关于2024年3月18日查验发现，实际

出口货物中地毯仅1250千克（申报2450千克），且另有7715千克人造石墨未向海关申报；经深

圳海关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鉴定，该石墨属于《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管制范

围，未经许可不许出口（出口石墨涉嫌走私已另案处理）。蛇口海关认定其违反相关规定，对该

公司科处罚款人民币4300元整[ix]。 

情节比较严重的则可能会构成走私罪等，受到刑事处罚。例如，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间，

张宏伟作为久鼎公司及多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明知向缅甸出口氯化铵需办理两用物项和技

术出口许可证，在未取得该许可证的情况下，为谋取非法利益，采取两种方式逃避海关监管：一

是先将实际目的地为缅甸仰光港的氯化铵，以新加坡等港口为目的港订舱报关，待货船航行中出

具保函更改目的港至仰光；二是指使员工正常订舱至仰光后，制作目的港为其他港口的虚假报关

单据委托货代申报，最终向缅甸出口氯化铵共计10453.24吨，其中久鼎公司直接出口1495吨。

2021年6月9日，张宏伟被大连海关缉私局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认罪悔罪。法院认定，

久鼎公司及张宏伟的行为均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且属情节严重。综合考虑张宏伟

如实供述、认罪悔罪，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不大等情节，最终判决：久鼎公司罚金20万元；张

宏伟有期徒刑六年，罚金10万元；同时追缴久鼎公司及张宏伟的违法所得[x] 。 

2018年，谢加荣到陈长华、罗某等人在缅甸合伙经营的稀土矿山工作，2019年受安排在大勐龙

负责驳装矿山采购的化肥，并委托西双版纳金水祥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出口至缅甸（用

于稀土矿稀释开采）。期间，谢加荣明知氯化铵出口缅甸需申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在

未取得该许可证的情况下，为实现出口目的，安排搬运工将氯化铵装在货车底层，用硫酸铵掩盖



运输，并通过报关公司伪报出口。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谢加荣共计走私氯化铵743.7

吨。2021年2月22日，谢加荣经传唤到西双版纳海关缉私分局接受调查。法院认定，谢加荣违反

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且情节严重，对其辩解及

辩护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不予采纳。最终判决：谢加荣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涉案

69.7吨氯化铵依法没收，上缴国库[xi]。 

（二）自由出口类技术合同未登记的法律后果

虽然自由出口的技术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条件，但仍需向国务院外经贸

主管部门办理登记。若未进行登记，不会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但可能会面临行政方面的处罚。虽

然《进出口管理条例》未明确规定未登记自由出口技术合同的直接处罚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

未登记可能导致企业无法正常办理外汇、银行、税务、海关等相关手续。因为这些部门在办理业

务时，通常会要求企业提供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作为合规经营的证明。

四、技术出口的合规管理与优化建议

技术出口合规管理是企业开展国际技术贸易的核心前提，其中准确判断技术类别与严格遵循法定

流程是规避风险的关键。无论是限制出口技术需履行的许可证申请程序，还是自由出口技术需完

成的合同登记手续，均需企业高度重视——前者直接关联国家安全与法律红线，违规将面临没收

违法所得、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后者虽不影响合同生效，但未登记会导致外汇结算、税务申

报、政策优惠申请等实务环节受阻，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与合作风险，甚至损害国际商业信

誉。

从企业实操层面出发，需从三方面强化合规管理：

其一，提前核查技术归属目录，在技术出口业务启动前，对照《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

录》、《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等最新文件，结合技术核心参数、应用领域等

信息，明确技术属于禁止、限制还是自由出口类别，必要时可咨询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第三方合

规机构，避免因类别误判引发违规；

其二，规范材料准备流程，针对限制出口技术，提前梳理出口合同、技术说明、最终用户证明等

许可申请材料，确保内容真实完整、符合商务部审查要求；针对自由出口技术，在合同签订后及

时整理登记所需文件，避免因材料缺失延误登记；

其三，主动且及时办理手续，限制出口技术需在实质性谈判前获取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签约后

尽快申请许可证；自由出口技术需在合同生效后按规定时限完成登记，避免因 “业务繁忙”、“流程

繁琐”等理由拖延，防范后续实务环节受阻。

从行业发展与政策环境来看，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复杂多变，技术作为核心竞争要素，其出口管理

政策与国家安全、产业利益的关联愈发紧密。未来，企业需持续关注技术出口管理政策的动态调

整，及时获取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将合规管理融入技术出口全流程，既保障企业自身经营安

全，也助力我国技术贸易在合规框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便于读者对本文涉及的法律文本（如参考法条、技术目录、案例摘要等）进行深度研读，

相关资料可通过后台沟通获取。读者可直接在本公众号后台发起联系，说明所需文本的具体



名称，我们将发送对应的电子资料。

附录：技术出口相关管理目录与公告链接

1、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2023年第57号《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http://fms.mofcom.gov.cn/zcfg/jsjckzcfg/art/2023/art_97622195446740f897a578c784579b

d8.html

2、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2024年第67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

https://www.mofcom.gov.cn/zwgk/zcfb/art/2024/art_636ab584a448477d906e54f63719b27

f.html

3、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国防科工局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公告2023年第28号 关于对部分无人机实

施临时出口管制的公告

https://exportcontrol.mofcom.gov.cn/article/zcfg/gnzcfg/zcfggzqd/202307/872.html

4、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39号 关于优化调整石墨物项临时出口管制措施的公告

https://www.mofcom.gov.cn/zcfb/zc/art/2023/art_f19e2843f70647c197fd9fe5b7d52d2a.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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